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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佳蕙

壹、前言

「老」是什麼？官方的定義是年滿 65

歲者；自 107 年起，臺灣每 100 人就有 14

人年滿 65 歲，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推估，

在民國 114 年時，每 100 人就有 20 人年

滿 65 歲（本文後將以高齡者統稱 65 歲以

上人口）。

一般人常見的定義則多元許多，是智

慧、也是沒路用，是時間彈性、也是身體

衰敗，是豁達放下、也是碎念孤老。依據

102 年國民健康署「健康行為危險因子監

測調查」，電話訪問 24624 位 15 歲以上

民眾結果顯示，337 民眾同意老人是「體

弱多病」，但有高達 7 成 788 的民眾認

同老人「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同意老

人為「家人或社會的負擔」比率僅有 2 成

（208），另也僅有 2 成（227）民眾

認為老人「沒有工作能力」，與刻板印象

有差異。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份研究也指

出，高齡者對自己的看法是最負面的，如：

「體弱多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家人或社會的負擔」以及「沒有工作能

力」等項目，都是所有年齡層內最負向的。

是什麼原因讓高齡經驗變得如此沉重？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在推動高齡志工策

略時有諸多討論，也認為高齡者確實會面

對生理上的改變，但除此之外，具有社會

位置、與人連結以及學習，應該都是不分

年齡的人類共同需要。劉家勇教授指出：

「社區銀髮族志工從事志願服務活動，不

僅需要內在動機，也需要外在機會的提

供。」（劉家勇，2016）高齡者與一般人（65

歲以下）的差異，僅是滿足以上需要的機

會減少，若能有效建構高齡友善的體制，

年老就不是危機與終點，而是人生的第二

階段。

為面對高齡社會的挑戰，教育部門著

手進行樂齡教育政策，有各式樂齡教育教

材、課程、出版品、網站及各地區樂齡中

心的成立；勞政部門則是中高齡就業的友

善職場政策，舉凡創業、就業、職能訓練

等相關支持環境的打造，更於 108 年 7 月

即將推出「中高齡暨高齡就業專法」草案；

桃園市推動高齡志工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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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部門則推出長照政策、廣設社區

關懷據點及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等；

皆是希望透過各主管機關的分工互補，共

同面對高齡社會帶來的各種需求及新機會。

身為地方志願服務主管機關，在推動桃園

市高齡志工策略時，擬定了兩個最基本的

目標：一是翻轉「老」的印象，二是鼓勵

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

貳、桃園市高齡志工現況

在身體健康許可的情況下，擔任高齡

志工，既可服務他人，又可延緩老化，應

該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桃園市現有高齡志

工 19702 人，約占 65 歲以上人口數 8，

仍然有很大發展空間。─林勝義，2018

桃園市是六都中最年輕的城市，截至

106 年底的統計，高齡化比率約 108（請

參照圖 1），桃園市 65 歲以上長者參與志

工服務的人數共 2 萬 898 人，約占全市高

齡人口的 9，在本市 7 萬 4405 位志工中

占 28（請參照圖 2）；這些高齡志工有

68 為女性，32 為男性（請參照圖 3），

服務類別以環保類志工最多，計 1 萬 2459

人，次為社會福利類志工計 3744 人（請參

照圖 4）；50 歲以上的中高齡志工人口約

為 5萬 2438人，占全市總志工人口之 7成；

106 年度的桃園市大型活動，如：農業博覽

會試營運及地景藝術節，高齡志工占全體

參與志工比率近 4 成（請參照圖 5）。

圖 1 六都高齡化比率 ( 截至 106 年底 )

圖 2 桃園市高齡志工比率 ( 截至 106 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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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桃園市高齡志工人口性別比率 ( 截至 106 年底 )

圖 4 桃園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前 4 大運用高齡志工人口統計（截至 106 年底）

圖 5 高齡志工參與本市 106 年度農博試營運活動情形（總參與志工：3002 人）

承上，中高齡人口已是桃園市志願服

務的主力，甚至 75 歲以上高齡志工也已占

大型活動參與志工比率的 7。從招、選、

訓、用，都應考慮高齡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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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策略

如前言所述，為完成兩個基礎目標「翻

轉老的印象」及「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

務」，推動策略共分三大層面進行：

一、了解基礎實務現況

（一）盤點桃園市實務情形：
蒐集桃園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社

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現有高齡志工

方案、人數統計及團隊經營經驗。

（二）辦理高齡志工研討會：
為促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運用單

位交流、研討推動高齡志工經驗，辦理專

題研討會，研討會三大主題分別為：高齡

志工從事志願服務的動機與機會、臺灣高

齡志工現況與未來發展、高齡志工運用與

管理、督導。

（三）調查製作成果展示架：
透過盤點得知的高齡志工團隊經驗，製

成成果展示架於志願服務相關活動中宣導。

二、協助運用單位推動

（一）鼓勵成立高齡志工團隊：
依循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105 年頒布銀

色光芒、在地「耆」蹟─高齡志工推動計

畫，志工隊中一半以上成員為滿 65 歲之高

齡者，即屬高齡志工團隊，並鼓勵團隊代

間融合，不只有高齡者，也能與其他世代

志工一同服務；此類訊息皆透過公文附註、

電話討論及聯繫會報中反覆宣導。

（二）爭取中央高齡志工補助：
委託民間團體主動召募成立 10 隊高齡

志工團隊，並主動爭取衛生福利部公益彩

券盈餘補助款，另外協助 3 個民間團體成

立 3 隊高齡志工團隊，共計成立 13 隊高齡

志工團隊。

（三）編製高齡志工運用手冊：
邀集公部門運用單位、私部門運用單

位、民間高齡志工、專家學者、教育訓練

承辦單位，成立高齡志工教材暨運用手冊

研商小組，共同商討手冊設計架構及編寫

內容。

（四）開發專門教育訓練教材：
承上，於該小組中討論適用高齡志工

的教育訓練實施原則及教案，並將重點收

納於高齡志工運用手冊內。

三、針對大眾行銷宣導

（一）辦理高齡志工分享會：
106 年度共辦理 5 場次高齡志工  高齡

志工團隊經驗分享會，邀請各類別高齡志

工本人或高齡志工團隊分別於社會福利類

志願服務聯繫會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

繫會報及公教人員屆退者說明會中分享經

驗、鼓勵與會者及早加入志工行列。

（二）製作專刊及紀錄短片：
邀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高齡志工

代表，並從中擇出 10 個高齡志工故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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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圖書館說故事志工、環保掃街志工、

社會福利志工、醫院志工、山坡地巡查志

工、勞工權益諮詢志工、便民服務志工、

教育志工、警察局志工、捷運志工，分別

進行採訪，並製作成專刊及紀錄片。

此推動策略執行期間為 106 年 4 月至

106年 12月，屬高齡志工推動的初次經驗，

下一段將針對實施過程進行整理。

 

肆、實施過程檢討

為推動以上策略，主管機關需與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單位及高齡志工個

人共同合作，分述實施過程中的相關檢討

如下：

一、主管機關端

（一）專刊及紀錄片宣傳不足：

因製作專刊及紀錄片係屬大眾傳播媒體

專業，無法由機關自行辦理，須透過採購案

委託專業團體辦理。本案決標至履約完成共

4 個月時間，需求項次多且時間短暫，最終完

成專刊及紀錄片時已至 12月份，雖辦理相關

宣導媒體活動及首映會，知悉的運用單位仍

屬少數，活動粉絲頁的按讚數也停留在 100

人以下，一般桃園市民及運用單位對於獲取

本專刊及紀錄片的資訊來源不足。

（二）教材實施不易達到理念：
現有法定教育訓練係委託民間團體一

次辦理整年度課程，為吸收大量關懷據點

志工報名需求，每場次人數皆在 200 至 300

人，場地必須選擇禮堂或階梯教室，若要

採用分組討論或互動式授課皆有困難；倘

額外安排專屬高齡志工之專門課程，也有

不符合混齡服務、世代交流精神的疑慮。

目前已著手推動的部分，是在教材手冊的

製作上，採用字大（每頁 4 只放兩張簡報

檔、字體皆 14 字級等）、圖多、顏色鮮艷

等較簡單且不限年齡層皆有利的改善方式。

（三）研討會較限於淺層討論：

專題研討會為促進討論，在報名機制

上設計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保障高齡志

工團隊的承辦窗口優先報名，惟大部分運

用單位未能理解此機制，而出現第一階段

幾乎無人報名，第二階段無限制資格後才

突然滿額，且僅有 13 參與者為承辦窗口，

其他多為一般志工，其中又以高齡志工占

一半以上。因而雖設計有分組討論機制，

也達到各運用單位互相認識、交流的目的，

惟討論深度不足，較停留在淺層的認識高

齡志工及一般性的理解，實務運作及團隊

經營等議題較無法進行。

（四）手冊與實務需求搭配度：

手冊架構針對高齡志工的特殊優勢及

特點，設計招、選、訓、用的相關建議，

第一章認識高齡志工、第二章召募與遴選、

第三章訓練與運用、第四章志工團隊的經

營（含退場機制）（林勝義，2018）、第

五章案例與小故事，並在附錄蒐集實用高

齡志工 、表格及方案範例。惟手冊發出

後，未能確認是否切合實務需求及調查使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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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端

（一）高齡志工及志工團隊定義釐清：

桃園市 104 年即推動千歲志工團方案，

年齡定義為 50 歲以上志工，與教育類的樂

齡志工年齡一致，惟名稱上有銀髮志工（劉

家勇，2016）、千歲志工、樂齡志工等各

式用法；105 年衛生福利部頒布高齡志工計

畫後，始配合政策統一定義「65 歲以上志

工稱高齡志工」，並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比照社會福利類的「廣結志工拓展社會福

利─祥和計畫」所規定之「20 人以上始可

組志工團隊」。因涉及是否符合各局處分

配之高齡志工人數、隊數達標數量，且局

處志工規模大小差異極大（如：桃園市環

保局所屬志工 3 萬多人、都市發展局所屬

志工則不到 20 人），團隊定義爭議多，後

修正放寬為一半以上為高齡者即屬高齡志

工團隊，才稍減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

的反彈聲浪。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意願低：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志願服務業務

承辦人多為兼任性質，志願服務行政業務

煩雜龐大，例行性的紀錄冊、時數登錄、

獎勵辦理等即讓承辦人疲於奔命，加上不

論其主管或本人，對於高齡志工議題皆陌

生，過去運用高齡志工經驗亦負向，對推

動高齡志工政策無心，多數承辦人選擇僅

勉強配合達到最低標準的年底高齡志工報

表填報。

三、運用單位端

（一）運用單位不擅將經驗整理展現：

邀請運用單位分享高齡志工團隊運用

經驗及整理文字製作高齡志工團隊展示架

時，發現運用單位多有不知如何整理簡報、

編撰介紹文字及公開分享的情形，展現成

果時易有贅文、偏離主題、簡報死板僵硬

或未能掌握時間等情形，因而分享成效有

限。後續也未能提供運用單位回饋機制及

協助訓練，故只能由運用單位自行摸索相

關技巧。

（二）依賴中央補助款作為推動誘因：

志願服務本屬鼓勵自主營運性質，相

關補助不多，中央補助款亦一年一次且逐

年減少，106 年度申請補助款成立的高齡志

工團隊，至 107 年初僅少數團隊仍持續自

費運作。部分運用單位亦有怨嘆補助資源

不足、無力維持志工隊運作情形，因而忽

視社區資源的開發及提升運用及連結在地

資源能力，實屬可惜。

四、高齡志工端

（一）研商小組中高齡志工代表退出：

高齡志工教材暨運用手冊研商小組中

有 1 位高齡志工素人代表，其在前 4 次的

會議中皆認真提出身為高齡志工的看法及

經驗，惟每次會後皆向承辦人表達與專家

學者、社會局主管共同開會的壓力，自覺

提出建議粗淺，不好意思參加及領取出席

費；雖經承辦人肯定其經驗寶貴，仍選擇

請假而未再出席最後一次會議。若能更體

會一般人面對權威的感受，而選擇一次找 2

位高齡志工相伴參與，或可減少此憾事。



社區發展季刊  163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專題論述

33

（二）缺少公開分享經驗之練習機會：

承上，不論在研商小組或高齡志工分

享會中，都可見一般高齡志工對於公開分享

的經驗缺乏與自信不足，除易主題偏離外，也

發現雖為高齡志工分享，但幾乎所有高齡志

工皆避開「高齡」身分或拒絕承認自身高齡

事實，而只談擔任（一般）志工心路歷程及推

薦自身運用單位，此部分是否反映高齡污名

的壓力，亦或志願服務可更讓人心態年輕？

則有待後續研究者再行探索。

伍、改善策略及行動

前段整理分析了實施過程中各權責單

位及高齡志工的推動挑戰，摘要為對高齡

志工主題的陌生與抗拒、現有成果未能運

用及延續、運用單位及高齡志工須持續培

力及未有追蹤回饋機制等，以下為 106 年

底至 107 年 6 月期間，針對所列議題的改

善策略及行動：

一、從認識議題開始
不認識，如何參與？在 107 年第 1 場

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繫會報中，

播放高齡志工紀錄片 5 分鐘版本，並向與

會者說明推動高齡志工政策的初衷及目標，

以及經過 106 年的蒐集實務經驗，發現高

齡志工的運用優勢，鼓勵與會者嘗試進行

推動，推動方式亦不拘，可從簡單的宣導、

課程中納入高齡志工相關主題等開始。而

社會福利類的運用單位，也在 106 年度共

聆聽了 4 個場次的聯繫會報暨高齡志工相

關分享，對於高齡志工的樣貌及推動方向

有較具體的理解，因而也會主動想報名成

為登記在案的高齡志工團隊。

二、減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阻力

（一）改變成果蒐集方式：

承前段說明，不再蒐集量化統計或要

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達到指定的人數、隊

數的成長，避免停留在數字遊戲的創造及

爭辯上，轉將焦點放在介紹高齡志工議題、

了解推動困難及提供改善建議。在 106 年

度僅有 3 局處配合推動，在 107 年度則增

加為 6 個局處。

（二）府一層的主管介入：

社會局雖屬主管機關角色，面對各局

處時則為平行單位，相關政策較困難直接

獲得各局處主管支持及配合推動，也透過

府一層主管擔任會議主持人的聯繫會報，

經由決議及主管裁示，使各局處對高齡志

工政策重要性的認同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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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參與推動情形

局處 年度 方案 

衛生局 106 － 107 中央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補助計畫 

勞動局 106 高齡志工宣導講習會實施計畫 

地方稅務局 106 
地方稅務類特殊訓練課程辦理高齡者健康樂

活講座 

農業局 107 
1 鼓勵高齡者參與義務動物保護員甄選

2 聯繫會報中辦理高齡志工分享會 

民政局 107 成立土地公文化館福德宮高齡志工隊 

地政局 107 高齡志工召募宣傳 

教育局 107 教育類特殊訓練增列高齡志工相關課程 

體育局 107 在職訓練辦理銀髮族運動傷害防護課程 

三、106年度高齡志工辦理完成之資源
的運用及延續

（一）辦專刊及紀錄片巡迴座談：

多方宣傳高齡志工專刊及紀錄片線上

收看訊息，並發起巡迴放映計畫，邀集各

單位（桃園市各類別運用單位、大專院校、

老人會、企業）於107年57月間合作辦理，

由各單位提供場地及參加者，機關提供影

片及與談人，共計有 10 個場次桃園市高齡

志工紀錄片巡迴放映座談活動，分別邀請

紀錄片主角（100 人以下場次）及公私部門

高齡志工團隊運用單位及相關學者（100 人

以上場次）進行映後與談。參加者現場回

饋氣氛多正向、專注、熱烈，並可回到志

願服務初衷思考關心什麼、想怎麼做及志

工倫理議題的討論思索。

（二）籌辦高齡志工交流工作坊：

為延續 106 年度高齡志工專題研討會

的討論深度，預計 107 年度下半年再辦理

交流工作坊，並持續設計分組討論型式；

報名機制部分則加強以簡單用語說明報名

資格及報名者義務為需可參與討論，也將

邀請他縣市相關業務承辦人或民間團體與

會交流。

（三）訓練始試辦高齡志工教材：

107年度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之法定教育

訓練課程，下半年將有 3 門高齡志工教材

試行並全程錄影，其中一次試教課程，已

擇定過去經驗中 65 歲以上報名者占半數以

上之新屋區辦理；預計透過試教及試教後

的整理分析，希望獲得更具體的教材改善

依據，作為未來是否個別辦理高齡志工課

程及續辦友善高齡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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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單位及高齡志工培力

（一）運用單位培力：

與其他業務承辦者合作，在提供人民

團體或非營利組織的培力課程中，增加社

區資源開發及簡報實務技巧等主題，亦可

在 107 年度的運用單位聯繫會報中增加此

類課程，並應提供演練的機會。

（二）高齡志工培力：

承上段，邀請高齡志工主角參與分享

時，事先準備情境及訪談問題預演，並以

聊天方式了解主角個人對高齡志工身分的

看法，不僅是練習公開分享，也可共同交

流思考，高齡志工在分享時也顯得較放鬆。

五、建立追蹤回饋機制
雖不希望停留在量化的呈現，仍不應

忽視評估成果及呈現的方式，即便是期望

採用質化的方式亦須有評估機制。未來將

嘗試透過商用軟體的線上表單進行合作單

位或個人的簡易質性調查，以作為政策制

定及改善的參考。

陸、結語

經過一年的蘊釀及資源溢注，桃園市

志願服務者及志願服務相關單位，對高齡

志工認知度普遍增加，不似第一年推動時

對年齡分界及推動原因皆感陌生，算是達

到初步的成果。

桃園市推動高齡志工推廣策略，是邊

摸索邊前進的例子。因機關首長的重視，

資源取得並不困難，反倒是不知從何開始，

因而先從依循衛生福利部高齡計畫啟動，

進行主管機關為「主」的宣導策略；再走

到實際接觸民間實務運作方式及高齡志工

真實經驗，發現公部門喊出「高齡志工」

一詞以前，民間單位早已推行有年，只是

未有正名；故公部門應更謙卑，先理解民

間需求，角色退為「輔」，增加更多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運用單位、高齡志工個

人的合作及培力，再發展依據各地方在地

特性的多元推動方式。

隨著醫療進步及出生率下降，面對龐

大的高齡人力資源，是勢在必行的走向，

與其一味擔憂，不如正面迎向挑戰。謹透

過整理承辦桃園市推動高齡志工政策之粗

淺經驗，希冀可提供給其他有意推動的縣

市或團體一些參考。

（本文作者為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人民團體

科社工師）

關鍵詞：高齡志工、桃園市、推廣政策、

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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